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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以下簡

    稱本基金）投資理財之安全性、穩定性及降低風險，並使本基金之投資理財作業有所依

    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基金之投資理財業務由基金管理機關本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局）辦理。

三、本基金投資理財方式如下：

    （一）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

    （二）從事本國各級政府公債、國庫券、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及其他短期票券，或經政

          府核准成立，具信用評等之債券型基金等短期投資支出。

    （三）依臺北市未納入集中支付特種基金間資金互為借貸作業要點規定，撥借未納入集

          中支付之特種基金。

    前項各款所定投資理財方式，其金額除第一款規定外，至多不得超過重置基金當時流動

    性資金二分之一。

四、本國金融機構始得申請參加本基金定期存款報價作業，其資格條件如下：

    （一）最近一年淨值在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億元以上。

    （二）會計師簽證最近一年稅前淨值報酬率為正數。

    （三）最近半年經會計師複核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高於 8％。

    （四）國內外知名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之長期債務信用等級，經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

          行局發布之換算標準換算為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之評等標準後，在 A-級或

          相當等級以上者。

    （五）最近四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未超過 1.5％。

    捷運局得擇取利率最優之金融機構辦理本基金定期存款。



五、本基金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投資，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選定投資收益率高於本基金專戶存款利率及不低於與該筆投資期間相當之市庫代

          理銀行定期存款利率。

    （二）承作政府公債、國庫券、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其他短期票券，或經政府核准成

          立，具信用評等之債券型基金之金融機構其公開信用評等等級為國際或國內評等

          為 A-級或相當等級以上者。

    （三）本國各級政府公債、國庫券、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及其他短期票券，投資總金額

          超過二十億元時，為分散風險，應分別向二家以上之金融機構辦理。

六、捷運系統設備重置支出有臨時性、突發性之資金需求，而須對投資資金提前解約者，應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比較各筆投資金額，選擇投資收益最低或解約損失最小之投資項目先行解約。

    （二）解約損失若高於短期借貸之成本，得以短期借貸辦理。

七、資金之查核，捷運局應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八、本基金投資之債券、票券或其他財產契據之保管事項，依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有關規定

    辦理。

九、捷運局應每月追蹤金融機構逾期放款比例及信用評等之變化，並適時將資金運用情形提

    報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管理委員會。


